
（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日
）

李
應
林

復
日
本
駐
廣
州
總
領
事
：
逕
啓
者
，
前
准
當
總
領
事
第
一
二
三
號
函
開
⋯
⋯

（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廿
九
日
）

鍾
榮
光

分
致
註
册
處
各
附
校
函
：

逕
啓
者
，
現
奉
廣
東
敎
育
廳
訓
令
第
一
○
六
七
號
⋯
⋯

（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）

李
應
林


